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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新生兒父甲至戶政事務所辦理新生兒乙之出生登記。甲欲申
報姓名當中有 1 字「羏（音同祥）」為非常用字。試問，戶政
機關依法應如何辦理登記？ 

擬答： 
當新生兒的父母在辦理出生登記時，如果想使用的姓名中有非

常用字，戶政事務所會依據《姓名條例》及相關規定來辦理。戶政

事務所會先確認該非常用字是否符合姓名條例的用字規定，若符合，

則可以登記；若不符合，則會建議改用常用字或是有替代方案。姓

名條例第 2 條第 1、2 項：「辦理戶籍登記、申請歸化或護照時，

應取用中文姓名，並應使用辭源、辭海、康熙等通用字典或教育部

編訂之國語辭典中所列有之文字。姓名文字未使用前項所定通用字

典或國語辭典所列有之文字者，不予登記。」 

（一）戶政機關應依《姓名條例》及相關戶籍法令規定，並考量

《民法》規定，受理新生兒出生登記，並應尊重父母為子

女取名的權利。若所取名字有特殊字，戶政機關應查閱內

政部公布之常用字表，若不在表中，則需依《姓名條例》

第 2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，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辦理。

依前述查據，甲欲申報新生兒姓名當中有「羏」字，雖為

非常用字，但確屬「康熙字典」所列有之文字，戶政機關

依法受理辦理出生登記，並以甲申報者為新生兒乙之姓名。

茲就題意分述如下： 

1.查閱常用字表：戶政事務所應先查閱內政部公布的「常用

國字標準字體表」，確認「羏」字是否為常用字。如果該

字符合上述標準，戶政事務所會直接受理登記，並在戶

籍資料上使用該字。依題意，甲欲申報姓名當中有 1 字

「羏（音同祥）」，雖為非常用字，但經查「康熙字典」（第

951 頁）確有該字：因此，甲欲申報新生兒乙姓名，當

可取用該字「羏」。 

2.非常用字處理：若「羏」字不在常用字表中，則屬於非常

用字。 

不符合規定則有替代方案： 

(1) 建議改用常用字：戶政事務所會建議申請人改用常用

字，以確保戶籍資料的正確性及可讀性。 

(2) 提出替代方案：如果申請人堅持使用該非常用字，可

以向戶政事務所提出替代方案，例如使用同音字或是

有意義的替代字。戶政事務所會依個案情況評估，若

替代方案合理且可行，則可能會同意登記。 

(3) 申請更正戶籍資料：如果申請人堅持使用該非常用字，

且戶政事務所無法同意登記，則可以先以常用字登記，

日後再依相關程序申請更正戶籍資料。 

3.報請核定：戶政事務所應依《姓名條例》第 2 條第 1 項

但書規定，將此非常用字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。 

4.依核定結果辦理：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，戶政事務所將依

核定結果辦理新生兒的出生登記。 

5.尊重父母意願：在此過程中，戶政機關應尊重父母為子女

取名的意願，並在法律框架內盡力協助完成登記。 

6.相關規定參考：《姓名條例》第 2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：「…

但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非常用字，不在此限。」以及

《民法》中關於子女取名的相關規定。 

7.總結：戶政機關在遇到新生兒名字中使用非常用字時，應

先查閱常用字表，若非常用字則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，

並尊重父母意願，在法律框架內完成登記。 

（二）相關函釋： 

內政部99年11月25日台內戶字第0990222975號函：「一、

按姓名條例第 1 條規定：「中華民國國民之本名，以一個為

限，並以戶籍登記之姓名為本名（第 1 項）。中華民國國民

與外國人、無國籍人結婚，其配偶及所生子女之中文姓氏，

應符合我國國民使用姓名之習慣；外國人、無國籍人申請

歸化我國國籍者，其中文姓氏，亦同（第 3 項）。…」同法

第 2 條規定：「戶籍登記之姓名，應使用教育部編訂之國語

辭典或辭源、辭海、康熙等通用字典中所列有之文字」。 

「二、有關民眾申請戶籍登記所提之證明文件（如定居證

等），其姓名取用之文字應符合上開規定為教育部編定之國

語辭典或辭源、辭海、康熙等通用字典所列有之文字，惟

如係因電腦字體呈現差異，如「玲」與「玲」，「芬」與「芬」，

而非文字登載錯漏，應先查明當事人使用文字之意願，如

姓名使用之文字符合姓名條例規範，無庸請民眾至原發證

機關更正。」 

（三）結語：當新生兒的姓名中有非常用字，且父母親要為新生

兒辦理出生登記時，戶政事務所會依據《姓名條例》相關

規定辦理。如果該非常用字在內政部公告的字表中，戶政

事務所會直接登記。如果不在字表中，則會請父母提供該

字的字形、字音、字義，並由戶政事務所專業人員判斷是

否可使用。若仍有疑義，會報請上級機關或內政部認定。 

《參考資料：蔡元德（2024）。國籍與戶政法規精修書（下

冊）（APP18）。頁 4-3-4~4-3-20。》 
 

二、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規定，相同性別之二人可
向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，然該法並未規範跨國同性婚姻。
請論述現行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宜如何修正規定，方能落實
對跨國同性伴侶婚姻自由之保障。 

擬答： 
（一）釋字第 748 號【同性二人婚姻自由案】摘要： 

民法第 4 編親屬第 2 章婚姻規定，未使相同性別二人，得

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，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

結合關係，於此範圍內，與憲法第 22 條保障人民婚姻自由

及第 7 條保障人民平等權之意旨有違。有關機關應於本解

釋公布之日起 2 年內，依本解釋意旨完成相關法律之修正

或制定。至於以何種形式達成婚姻自由之平等保護，屬立

法形成之範圍。逾期未完成相關法律之修正或制定者，相

同性別二人為成立上開永久結合關係，得依上開婚姻章規

定，持二人以上證人簽名之書面，向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

記。 

（二）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 

第 2 條 

相同性別之二人，得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，成立具有親

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。 

第 4 條 

成立第二條關係應以書面為之，有二人以上證人之簽名，

並應由雙方當事人，依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之意旨

及本法，向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。 

第 5 條 

與下列相同性別之親屬，不得成立第二條關係： 

一、直系血親及直系姻親。 

二、旁系血親在四親等以內者。但因收養而成立之四親等

旁系血親，輩分相同者，不在此限。 

三、旁系姻親在五親等以內，輩分不相同者。 

前項與直系姻親成立第二條關係之限制，於姻親關係消滅

後，適用之。 

第一項與直系血親及直系姻親成立第二條關係之限制，於

因收養而成立之直系親屬間，在收養關係終止後，適用之。 

（三）同性伴侶是外國人如何登記結婚？ 

1.國人與阿根廷、澳洲、奧地利、比利時、巴西、加拿大、

哥倫比亞、丹麥、芬蘭、法國、德國、冰島、愛爾蘭、

盧森堡、馬爾他、墨西哥（部分地區）、荷蘭、紐西蘭、

挪威、葡萄牙、南非、西班牙、瑞典、英國（部分地區）、

美國、烏拉圭等 26 個同性婚姻合法國家或地區之外籍人

士，得辦理同性結婚登記。 

有關國人與承認同性結婚國家人士於 108 年 5 月 24 日

前在同性結婚合法國家同性結婚，可持憑渠等經驗證之

結婚文件辦理同性結婚登記，其生效日期依司法院釋字

第 748 號解釋施行法第 24 條及涉外法第 46 條、第 62

條規定，以其至戶政事務所辦理同性結婚登記之日為

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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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國人與同性婚姻合法國家或地區之外籍人士，得辦理同性

結婚登記。2 位外籍人士，如雙方均屬承認同性之結婚國

家或地區者，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規定渠等得在臺辦

理結婚登記。國人與承認同性結婚國家人士（或者 2 位

國人）於民國 108 年 5 月 24 日前在承認同性結婚國家結

婚，其結婚生效日期依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施行法

第 24 條及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46 條、第 62 條規定，

須提供雙方當事人及 2 人以上證人簽名（或蓋章）之結

婚書約，由雙方當事人親自辦理結婚登記，以其至戶政

事務所辦理同性結婚登記之日為準。若為駐外館處函轉

我國戶政事務所辦理請提供經驗證之「結婚書約」作為

結婚文件，由雙方當事人於結婚登記申請書簽名（或蓋

章），其結婚生效日期以戶政事務所辦妥結婚登記日為準。

又倘一方非為本國籍者，以經驗證翻譯中文之國外結婚

證明，作為其婚姻狀況證明。 

3.有關國人與未承認同性婚姻國家之外籍人士及港澳居民，

依行政院會商司法院等機關召開研商跨國同性婚姻相關

事宜會議決議意見，得辦理同性結婚登記。 

 （四）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宜如何修正規定，方能落實對跨國同

性 

伴侶婚姻自由之保障之議題： 

依據司法院第 189 次院會通過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（下稱

涉民法)第 46 條、第 63 條修正草案，保障我國國民與本

國法未承認同性婚姻之外國人間，亦得成立婚姻關係。草

案將函送行政院會銜，提請立法院審議。 

但於此同時，若一方當事人非我國國民，依現行涉民法第

46 條規定，婚姻成立之實質要件，準據法應依各該當事

人之本國法；然而目前全球僅 29 個國家承認同性婚姻，

若該外國人之本國法未承認同性婚姻，因不具備其本國法

之成立要件，與我國國民所締結之婚姻，即不被承認。 

為此，涉民法第 46 條修正草案規定，涉外婚姻成立之實

質要件，倘適用當事人一方之本國法，因性別關係致使無

法成立，而他方為我國國民時，依我國法律定之；形式要

件仍維持現行法之規定，依當事人一方之本國法或依舉行

地法，皆為有效。待草案經行政院會銜送請立法院通過，

我國國民與本國法未承認同性婚姻之外國人間所締結之

婚姻，在我國將被承認。 

（五）結語: 

愛無國界，我國國民無論選擇本國人或外國人成為配偶，

都應該受到國家同等的保障，享有成家立業、安身立命的

幸福。司法院會持續關注各項人權議題，並致力維護國民

自由平等權利、人格健全發展與人性尊嚴！ 

三、那些情形不得申請改姓、改名或更改姓名？請依據姓名條例
之相關規定論述之。 

擬答： 
（一）不得申請改姓、改名或更改姓名之情形： 

依姓名條例姓名條例第 15 條規定，下列情況之一，不得申

請改姓、改名或更改姓名： 

1.經通緝或羈押。 

2.受宣告強制工作之裁判確定。 

3.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判決確定，未宣告緩刑或未准予易科

罰金、易服社會勞動。但過失犯罪者，不在此限。 

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不得申請改姓、改名或更改姓名

之期間，自裁判確定之日起至執行完畢滿三年止。 

其用意在於確定人民法律關係，避免因為改姓、改名或更

改姓名，造成法律關係陷於不確定狀態。 

（二）不得申請改姓、改名或更改姓名時機之立法理由: 

1.經通緝或羈押:此款之立法設計主要係考量受通緝或羈押

者之姓名安定性對於刑事程序、逮補有其重要性，若使

受通緝嫌犯或受羈押被告得改姓、改名、更改姓名，可

能導致司法、偵查、警察機關執行職務之不便、困擾。 

2.受宣告強制工作之裁判確定:此款之立法設計主要係考量

受強制工作確定者有其義務需履行，若使該義務人得改

姓、改名、更改姓名可能導致監督機關執行職務之困難。 

3.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判決確定，未宣告緩刑或未准予易科

罰金、易服社會勞動．（不包括過失犯罪者）:此款之立法

設計主要係考量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判決確定者，其未

宣告緩刑或未准予易科罰金、易服社會勞動，則其即有

義務必須履行，若使該義務人得改姓、改名、更改姓名

可能導致監督機關、監所單位執行職務之困難，惟為避

免過度限制當事人憲法上之姓名權保障，我國立法者針

對「過失犯」則例外予以放寬。 

4.不得改姓、改名或更改姓名之限制期間：（姓名條例第 15 

條第 2 項）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不得申請改姓、改

名或更改姓名之期間，自裁判確定之日起至執行完畢滿

三年止:「經通緝或羈押」並未有限制滿一定時間後放寬

之設計；「受宣告強制工作之裁判確定」、「受有期徒刑以

上刑之判決確定，未宣告緩刑或未准予易科罰金、易服

社會勞動」之限制期間，則自裁判確定之日起至執行完

畢滿三年止．透過執行完畢後之三年期間作為衡平機制，

一方面維護公益，另一方面也兼顧當事人姓名權之保

障。 

（三）結語：姓名權是人格權的一種，可以展現自己的獨特性，

並與其他人做出區別，要如何命名是人民的自由，受到憲

法第 22 條的保障。民法第 19 條有規定，姓名權受到侵害

時，受害人可以請求法院除去侵害，也可以向加害人請求

損害賠償。姓名權為人格權之一種，人之姓名為其人格之

表現，故如何命名為人民之自由，應為憲法第二十二條保

障。姓名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命名文字字義粗俗

不雅或有特殊原因經主管機認定者，得申請改名。是有無

申改姓名之特殊原因，由主管機關於受理個別案件，就具

體事實認定之(釋字第 399 號)。 

四、A 與日本籍女子無婚姻關係並生下一女 B。A 嗣後持出生證明
書及 DNA 親子血緣鑑定報告書，向戶政事務所辦理 B 女出生
及認領登記完竣。後又向戶政事務所申請加註 B 女生母之英
文姓名於母親欄位。試問，戶政事務所應如何辦理？ 

五、擬答： 
（一）A 在台灣設有戶籍者，依據戶籍法第十五規定，認領，應

為認領之登記。故認領人或被認領人應先向其戶籍地戶政

事務所申請認領登記。倘不克親自申辦，應出具經駐外館

處認證之委託書經戶政事務所核准後辦理。民法第 1065

條：「非婚生子女經生父認領者，視為婚生子女。其經生父

撫育者，視為認領。」及戶籍法第 6 條前段：「在國內出生

12 歲以下之國民，應為出生登記。 

（二）次按內政部96.12.7台內戶字第0960187777號函釋略以：

「…有關國人與非本國籍女子未婚生子，出生及認領登記，

子女於國內出生，其生母之受胎期間未在婚姻關係存續中，

應另提憑經駐外館處驗證之受胎期間無婚姻關係之證明文

件，俾辦理出生及認領登記。又內政部 99.4.15 台內戶字

第 0990069120 號函釋略以：「…生母受胎期間婚姻狀況證

明取得困難或生母行蹤不明無法確認受胎期間婚姻狀況，

如經查明生父對未成年子女確具撫育事實且親子關係無誤

（如 DNA 親子血緣鑑定、確認親子關係存在之訴等證明），

得先受理出生及認領登記。…」。 

（三）姓名條例第 3 條規定：「取用中文姓名，應依下列方式為之：

一、姓氏在前，名字在後。但無姓氏者，得登記名字。二、

中文姓氏與名字之間不得以空格或符號區隔。」另外依姓

名條例施行細則第 5 條規定：「國民之本名或外國人、無國

籍人之中文姓名未使用本條例規定辭源、辭海、康熙等通

用字典或教育部編訂之國語辭典中所列有之文字，或該文

字屬教育部異體字字典所列之異體字，當事人得申請更正

為上述字（辭）典所列通用文字、正體字。」故依題意 B

之姓名登記宜參酌相關條文規定為妥適之登記。 

（四）問題分析：內政部 90 年 2 月 8 日台（90）內中戶字第

9001012 號函略以：按戶籍登記之姓名，除國人與外籍人

士結婚，辦理結婚登記時需併同在記事欄加註其外籍配偶

之外文姓名外，其餘均以中文登載。本案 A 申請加註 B 女

生母之英文姓名於母親欄位英文姓名時，可告知其將戶籍

謄本英譯本…自行送法院公證。如需要其他外文姓名，可

由當事人自行或委託翻譯社譯妥戶籍謄本後，送外交部領

事事務局驗核後自行送法院公證。 

（五）處理情形：依內政部 90 年 2 月 8 日台（90）內中戶字第

9001012 號函，無法於其女戶籍上登載母英文姓名，請 A

申請英文戶籍謄本。 


